附件1
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法治工作
统计分析报告制度

第一条  为了全面、准确、客观地反映全区政府法治工作基本情况，及时收集政府法治工作统计数据，提高科学决策能力和管理水平，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全区各级政府法治部门和自治区、各市、县（市、区）政府部门是本地区本部门政府法治工作统计分析主体，具体负责本地区本部门政府法治工作统计分析工作，撰写政府法治工作统计分析报告（以下简称统计分析报告）。

第三条  统计分析报告分为季度和年度统计分析报告，按照标准化格式上报。标准化格式中的内容可以增加，但不得擅自删减，统计数据必须填写完整。

第四条  统计分析报告应当做到数据真实、全面，分析客观、准确，具有及时性、全局性、前瞻性。

第五条 各市、县（市、区）政府部门向同级政府法治部门报送统计数据和统计分析报告，政府法治部门向上一级政府法治部门报送汇总后的本地区统计数据和统计分析报告。

自治区政府部门向自治区政府法治部门报告本部门统计数据和统计分析报告。

为避免统计数据交叉重复，对自治区实行垂直管理部门的统计数据实行单独统计。由市县管理部门逐级向上一级垂直管理部门报送统计数据和统计分析报告，自治区垂直管理部门汇总后向自治区政府法治部门报送统计数据和统计分析报告。

第六条  各市政府法治部门、自治区政府部门（含实行自治区以下垂直管理部门）应当于每年4月、7月、10月、次年1月的20日前报送上一季度统计数据和统计分析报告；每年1月31日前报送上一年度统计数据和统计分析报告，年度统计时段为每年的1月1日至12月31日。

各市、县（市、区）政府部门和垂直管理部门报送统计数据和统计分析报告的时间，分别由市、县（市、区）政府法治部门和自治区垂直管理部门另行规定，但必须保证本市政府法治部门和自治区垂直管理部门能够按时报送统计数据和统计分析报告。

第七条 报送的统计数据和统计分析报告必须经本部门主要负责人签发。

第八条  实行统计分析报告定期通报制度。各市、县（市、区）政府法治部门应当定期通报本地区政府法治工作情况。

第九条  本制度由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法治部门负责解释。

第十条  本制度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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